附件4

综合评分表

	序号
	评分因素

及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说明

	1
	报价

20%
	20分
	以满足本次比选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比选申请人的价格为比选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比选申请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比选报价得分=(比选基准价／最后比选报价)×20。
	

	2
	履约能力

32%
	32分
	1.比选申请人拟投入本项目服务团队中人数不少于4人，（项目负责人1人，启动仪式、颁奖仪式负责人1人，健康跑竞赛负责人1人，趣味体育活动负责人1人）以上人员全部配备得6分，每缺少一人扣1.5分，扣完为止。（提供团队管理人员清单及人员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件）。

2.比选申请人需提供同级体育行政部门或体育协会指导或主办单位）自2023年1月1日（含）至今类似项目（田径、健康跑、马拉松等）的履约案例，每提供一个省级赛事活动得8分，每提供一个市级赛事活动得5分。本项最多得26分。（提供项目合同复印件及赛事照片(照片须与合同相对应）或（中标）成交通知书复印件）
	

	3
	设计能力

12%
	12分
	1.提供主背景板样稿（4分）；

2.提供证件样稿（4分）；

3.提供获奖证书样稿（4分）。
	

	4
	服务方案

36%
	36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所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进行综合评审，实施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①组织方案；②安全工作方案；③医疗保障及救援方案；④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预案；⑤风险评估报告；⑥赛事“熔断”机制。完全满足采购项目需求并有利于促进本项目顺利开展实施的得36分，每有一项缺项或漏项扣6分，36分扣完为止。方案内容完整，每有一项缺陷扣3分。（缺陷指内容不合理或不符合实际或逻辑性错误或内容错误或与本项目无关或项目名称地点错误等）。
	


